海安市突发事件应急预警中心主要职责

[bookmark: _GoBack]海安市突发事件应急预警中心主要职责为：承办统一的应急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以及信息传输渠道的规划、布局和整合；参与制定突发事件应急信息的获取和共享机制，参与分析重大风险监测监控信息，依法统一发布预警信息；参与建立重大风险监测预警和评估论证机制，参与安全生产类、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发生情况和发展趋势分析研究；对预警信息发布单位进行指导和培训，组织开展预警信息发布绩效评估；参与灾情报告制度的建设，承担自然灾害灾情核查、损失评估，参与开展自然灾害综合风险与减灾能力调查评估；协助开展应急预案演练，参与安全生产类、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的现场协调保障；负责全市应急管理教育宣传，组织开展各项应急知识竞赛、安全技能比赛等宣教活动；制定并组织实施年度应急宣传教育计划，指导市有关职能部门和各区镇、街道开展应急管理宣传教育培训工作；负责组织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资格培训工作，督促、指导生产经营单位开展“三级”安全生产培训和全员安全教育工作，负责特种作业人员(特种设备作业人员除外)教育培训；组织开展应急管理科技普及和咨询服务活动。
海安市突发事件应急预警中心内设综合科、信息发布科(挂“海安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”牌子)、宣传教育科等3个机构，均为相当正股级建制，核定科长3名。

